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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ING TAI PROPERTIES LIMITED 

永泰地產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中期股息及記錄日期公佈 
 

 

主席報告 

 

 

致各位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儘管全球經濟持續不穩對香港仍然造成衝擊，然而在低息環境下，本地物業市場

需求仍能保持穩定。期內，本集團致力執行地產發展項目並推出物業銷售，同時亦採取策略性措施，精簡

企業架構，以持續專向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化地產集團。 

 

本集團於四月出售其於 Gieves & Hawkes 的權益，初步現金代價為 4.08 億港元。此外，根據 Gieves & Hawkes

的營業額增長情況，本集團並有權於隨後 18 年內額外獲得最高 7.47億港元。出售此項非核心業務，不但為

集團帶來即時現金流收益達 2.76 億港元，從而優化股東價值，亦有助本集團更專注於拓展其物業業務。 

 

本集團於五月宣佈一系列與上市附屬公司南聯地產控股有限公司（「南聯地產」）有關的建議交易，包括

集團重組、以實物方式分派、特殊現金股息、出售本集團所持有經重組南聯地產的全部權益，以及本集團

提出要約收購獨立股東所持有經分派資產集團的權益。通過此企業活動，集團得以精簡企業架構，增強其

融資能力，建立了一個穩固平台，以配合未來增長，從而提升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股東價值。憑藉上述一系

列的交易，本集團已減低現有控股公司折讓，增強對投資物業組合的直接控制權，以鞏固本集團的物業權

益，並增加本集團未來的經常性收入及現金流量。相關出售所得收益及股東權益的上升將於今年下半年度

確認入賬。 

 

本集團的地產項目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均進展良好。「懿薈」兩個特色單位已以溢價出售。「懿峯」的

餘下單位於六月推出發售，備受市場追捧，早前預售的單位亦已交付業主。「天賦海灣」的銷售分多期推

出，進展順利。本集團已經積極籌備其他項目的預售，包括「瑆華」的餘下單位及半山「N°1 加冕臺」的

首次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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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企業需求暢旺，帶動東九龍寫字樓市場租金持續上升。本集團的旗艦投資物業 Landmark East 承租合約

續期時錄得租金調升，租金亦進一步提升，且維持近百分之百的出租率。所有其他商業及工業物業亦錄得

90%以上的高出租率，且續約租金穩定上調。Lanson Place 持續錄得良好表現，本集團在香港的高尚酒店及

在中國的高檔服務式公寓平均出租率均穩步上升。期內，本集團進一步加強 Lanson Place 的管理團隊及企

業架構，以配合本集團於大中華地區及東南亞拓展其投資組合。 

 

本人謹藉此機會感謝股東、員工及業務夥伴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 

 

主席 

鄭維志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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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永泰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以及其共同控制實體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

資料」）。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重新呈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652.7  921.5 

銷售成本   (233.8) (478.9)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418.9  442.6 

其他收益淨額  22.8  41.5 

銷售及分銷費用   (47.5) (40.8) 

行政費用  (142.8) (126.4)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更  60.2  1,491.2   _________ _________ 

經營溢利 5 311.6  1,808.1 

財務費用   (47.8) (43.4) 

財務收入    5.0  3.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1.9  46.8   _________ _________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300.7  1,814.9 

稅項 6 (47.5) (55.2)   _________ _________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253.2  1,759.7 

 

已終止業務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期內虧損 12 (22.3) (25.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2 275.6  -   _________ _________ 

  253.3  (25.2)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內溢利  506.5  1,734.5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98.6  1,388.7 

—來自已終止業務   253.3  (25.2)   _________ _________ 

  451.9  1,363.5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54.6  371.0   _________ _________ 

  506.5  1,734.5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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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重新呈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盈利╱（虧損） 

  （以每股港元列示） 7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15 港元 1.05 港元 

—來自已終止業務  0.19 港元 (0.02)港元   _________ _________ 

  0.34 港元 1.03 港元   _________ _________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15 港元 1.04 港元 

—來自已終止業務  0.19 港元 (0.02)港元   _________ _________ 

  0.34 港元 1.02 港元   _________ _________ 

 

股息（以百萬港元列示） 8 158.4  136.6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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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期內溢利    506.5   1,734.5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3) 14.3 

出售附屬公司變現之匯兌差額  (3.8) - 

聯營公司償還貸款時解除之匯兌差額  -  (34.1) 

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之 

公平價值收益淨額  136.3  15.0 

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投資回報之 

投資重估儲備變現  (22.0) - 

現金流量對沖之虧損淨額 

—公平價值虧損  (12.6) (23.5) 

—結算時之變現  22.6  21.9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重估其他物業、 

廠房及設備產生之盈餘淨額  26.6  -    _________ _________ 

扣除稅項後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45.8  (6.4)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52.3  1,728.1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81.9  1,359.2 

非控股權益  70.4  368.9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52.3  1,728.1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全面收益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31.2  1,384.2 

—來自已終止業務  250.7  (25.0)   _________ _________ 

  581.9  1,359.2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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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3.2  3.2 

投資物業  12,896.1  13,894.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5  180.9 

聯營公司權益  426.1  469.5 

聯營公司貸款  44.7  47.8 

按金及貸款應收款項  350.9  306.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75.2  357.7 

持有至到期之投資  50.7  65.8 

遞延稅項資產  12.6  9.4 

衍生金融工具  0.2  0.2   _________ _________ 

  14,281.2  15,334.6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72.4  68.8 

待出售物業 9 4,332.6  4,227.9 

按金及貸款應收款項  168.7  175.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389.2  871.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8.6  - 

持有至到期之投資  80.9  29.2 

存於保管人賬戶之銷售所得款項  243.0  146.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7  2.2 

可收回稅項  0.1  0.8 

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存款  11.0  3.5 

銀行結存及現金  1,942.4  976.6   _________ _________ 

  7,332.6  6,502.2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1,138.3  -   _________ _________ 

  8,470.9  6,502.2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1,269.3  907.9 

衍生金融工具  46.7  45.8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0.3  0.3 

應付稅項  122.2  90.7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貸款  2,100.3  1,704.6   _________ _________ 

  3,538.8  2,749.3 

與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出售組別負債  169.1  -   _________ _________ 

  3,707.9  2,749.3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  4,763.0  3,752.9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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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044.2  19,087.5   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貸款  2,923.7  3,448.6 

其他長期貸款  -  35.5 

衍生金融工具  58.0  67.2 

遞延稅項負債  144.7  153.5   _________ _________ 

  3,126.4  3,704.8   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淨值  15,917.8  15,382.7   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66.1  663.2 

儲備  12,768.6  12,284.5   _________ _________ 

  13,434.7  12,947.7 

非控股權益  2,483.1  2,435.0   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總額  15,917.8  15,382.7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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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份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 16 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

同閱覽。 

 

本中期財務資料乃以百萬港元呈報。 

 

2. 一般資料 

 

主要事項 

 

(a)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完成出售其主要於英國經營之品牌產品分銷分部業務。該出售事項呈列為已終止業

務，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呈列，以與當前呈列保持一致。有關詳情於本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2 披露。 

 

(b) (i)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與萬科置業（香港）有限公司（「買方」）訂立股份銷售協議（「股份

銷售協議」），內容有關於集團重組（如下文(ii)所述）後，出售本公司於南聯地產控股有限公司（「南聯」）

之全部權益（「出售」）、由南聯以實物方式分派私人公司股份（如下文(ii)所界定）（「以實物方式分派」），

以及由南聯支付特殊現金股息（「特殊現金股息」），並於其後（其中包括）就私人公司股份提呈要約（不包括

本公司已擁有或同意收購之股份）（「私人公司要約」）。買方為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而出售之總現金代價為

1,078,600,000 港元，即每股銷售股份 5.6197 港元。股份銷售協議須待（其中包括）本公司股東及南聯獨立股東批

准據此擬進行交易之若干方面後方可作實。 

 

(ii) 根據集團重組，南聯（其中包括）將其集團重組為兩個子集團，分別爲餘下集團（亦稱為「出售組別」）

及私人公司集團。餘下集團從事持有由南聯集團成員於集團重組之前持有位於麗晶中心之所有單位及停車場平台

（不包括由私人公司集團成員擁有的麗晶中心 B 座 5 樓 505 至 510 單位）（「該物業」）之業務，或與該等單位

及停車場平台有關的業務。私人公司集團從事南聯集團於集團重組之前的所有業務，惟持有該物業之業務或與該

物業有關之業務除外。私人公司為私人公司集團之控股公司。 

 

(iii)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由於出售組別並非一項按業務或地區劃分之主要業務，因此並不列作已終止業

務。 

 

(iv)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九日，南聯之獨立股東批准集團重組、以實物方式分派及支付特殊現金股息（基準為持

有之每股南聯股份 0.7803 港元）。於同一日，本公司股東批准股份銷售協議及私人公司要約（基準為持有之每

股私人公司股份 27.6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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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資料（續） 

 

(v)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集團重組、以實物方式分派及股份銷售協議完成，而特殊現金股息亦獲派發。 

 

(vi) 緊隨以實物方式分派後，本公司擁有 205,835,845 股私人公司股份權益，相當於私人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79.26%。 

 

(vii)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代表永泰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提呈私人公司要約。 

 

集團重組、以實物方式分派、特殊現金股息、股份銷售完成及私人公司要約均為報告期結束後非調整事項。該等事項

之財務影響於本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3 披露。 

 

3. 主要會計政策 

 

於附註 2 所披露之主要事項之後，本集團於當前期間內已應用下列會計政策，以將已終止業務及期間內之持作出售之

出售組別入賬：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是本集團業務之一部分，其營運及現金流可與本集團其他業務清楚區分，且代表一項按業務或地區劃分之

獨立主要業務，或作為出售一項按業務或地區劃分之獨立主要業務之單一統籌計劃一部分，或為一間純粹為轉售而收

購之附屬公司。 

 

倘業務被出售或符合列為持作出售或分派項目之準則（如較早），則分類為已終止業務。撤出業務時，有關業務亦會

分類為已終止業務。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 

 

倘有關實體承諾會完成出售交易，則出售組別分類為持作出售。當此情況發生時，該等資產須為可以以其現時狀況即

時出售及出售具極高可能性。已採取完成銷售之行動且該等行動預期自分類日期起一年內完成，方可視為具極高可能

性。完成出售規定的行動須顯示分派出現重大變動或取消該出售之可能性甚微。作為評價該出售是否具極高可能性之

一部分，須考慮股東批准（倘該司法權區有規定）之可能性。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乃按其賬面值或扣除出售成本之公平價值之較低者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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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獨立於資產負債表其他資產外單獨列賬。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的負債亦獨立於資產

負債表其他負債外單獨列賬。該等資產和負債不能互相沖抵及作為單一金額呈列。 

 

除上述內容及如下文所述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採納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經修訂準則、

修訂本及對準則和詮釋改進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本公司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及說明者一致。 

 

(i)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當前會計期間生效且適用於本集團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

對準則和詮釋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之轉移 

 

採納上述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對準則和詮釋之改進並未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期間之中期財

務資料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ii) 於二零一二年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準則、修訂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在期內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準則及修訂本。 

 

                             於該日或以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金融工具：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合營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價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正評估該等新訂準則、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之影響，並未確定有關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造成任

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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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自下列業務向第三方所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重新呈列） （經重新呈列） 

 

物業銷售 208.0 486.1 - - 

成衣及品牌產品銷售 98.2 132.8 63.9 104.3 

租金及物業管理收入 336.7 294.1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9.8 8.5 -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652.7 921.5 63.9 104.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經營分部以有關本集團組成部分之內部報告基準識別，而有關組成部分乃由首席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以便將資源分

配至分部及評估其表現。  

 

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管理層呈報之分部資料按本集團之經營分部（即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管理、服務

式住宅物業投資及管理、成衣製造、投資活動及企業）分析。 業務分部及經營地區之其中一項業務品牌產品分銷業務

已於期內出售，並呈列為已終止業務。 

  



   - 12 - 

  

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及管理 

服務式 

住宅物業 

投資及管理 成衣製造 投資活動 企業 撇除 

 

 

 

合計 

 

品牌產品 

分銷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外部銷售 208.0 267.8 68.9 98.2 9.8 - - 652.7  63.9 

分部之間銷售 - 8.8 - - - - (8.8) -  - 

           

           

總額 208.0 276.6 68.9 98.2 9.8 - (8.8) 652.7  63.9 

           

業績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 

   變更前之分部溢利 

   ╱（虧損） 99.4 161.1 31.4 (21.0) 38.0 (55.9) - 253.0  (12.8)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更 - 48.6 11.0 0.6 - - - 60.2  - 

冗餘成本 - - - - - - - -  (9.1) 

           

           

可申報分部業績 99.4 209.7 42.4 (20.4) 38.0 (55.9) - 313.2  (21.9) 

           

對賬：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 

   價值虧損 - (1.6) - - - -  (1.6)  - 

           

           

經營溢利 99.4 208.1 42.4 (20.4) 38.0 (55.9) - 311.6  (21.9) 

           

財務費用 (0.2) (36.6) (9.3) - (0.3) (1.4) - (47.8)  (0.1) 

財務收入 0.8 3.2 0.4 - - 0.6 - 5.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2.4 10.0 (0.5) - - - - 31.9  - 

           

           

除稅前溢利 122.4 184.7 33.0 (20.4) 37.7 (56.7) - 300.7  (22.0) 

稅項        (47.5)  (0.3) 

           

           

        253.2  (22.3) 

出售已終止業務之收益        -  275.6 

           

期內溢利        253.2  253.3 

           

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7.9 1.6 - 2.9 - 1.5 - 13.9  3.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 - - - - -  275.6 

           

           



   - 13 - 

  

 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及管理 

服務式 

住宅物業 

投資及管理 成衣製造 投資活動 企業 撇除 

 

 

 

合計 

 

品牌產品 

分銷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重新呈列） 

        

           

收入           

外部銷售 486.1 227.6 66.5 132.8 8.5 - - 921.5  104.3 

分部之間銷售 - 7.4 - - - - (7.4) -  - 

           

           

總額 486.1 235.0 66.5 132.8 8.5 - (7.4) 921.5  104.3 

           

業績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 

   變動前之分部溢利 

    ╱（虧損） 196.4 141.5 34.3 (17.1) 12.9 (46.3) - 321.7  (24.9)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更 - 1,442.6 46.7 1.9 - - - 1,491.2  - 

           

           

可申報分部業績 196.4 1,584.1 81.0 (15.2) 12.9 (46.3) - 1,812.9  (24.9) 

           

對賬：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

收益╱（虧損） - 1.2 - - (6.0) - - (4.8)  - 

           

           

經營溢利 196.4 1,585.3 81.0 (15.2) 6.9 (46.3) - 1,808.1  (24.9) 

           

財務費用 - (36.5) (5.0) - (0.1) (1.8) - (43.4)  - 

財務收入 0.3 2.7 0.3 - 0.1 - - 3.4  0.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0.8 (0.8) 6.8 - - - - 46.8  - 

           

           

除稅前溢利 237.5 1,550.7 83.1 (15.2) 6.9 (48.1) - 1,814.9  (24.8) 

稅項        (55.2)  (0.4) 

           

期內溢利        1,759.7  (25.2) 

           

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0.6 1.9 - 2.2 - 1.4 - 6.1  4.8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虧損╱（收益） 0.7 - - - - (0.3) - 0.4  - 

           

           

 

以下為按客戶所在之地區（不考慮貨品╱服務來源地）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重新呈列） （經重新呈列） 

  

香港 532.0 778.1 8.9 7.1 

北美 67.0 94.8 - - 

英國 0.4 - 55.0 95.1 

其他 53.3 48.6 - 2.1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652.7 921.5 63.9 104.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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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重新呈列） （經重新呈列）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持有至到期投資之利息收入攤銷 (6.3) (4.5) -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3.9 6.1 3.5 4.8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淨額 1.6 4.8 - - 

以股份為基礎之補償開支 5.6 5.3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0.1 0.5 - - 

出售╱撇銷其他物業、廠房 

 及設備之虧損 - 0.4 -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33.4 123.3 20.0 28.7 

有關房地產之經營性租約租金支出 4.6 4.5 8.7 15.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投資回報收益 (22.0) - - - 

投資物業產生租務收入之直接經營開支 65.3 57.9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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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一一年：16.5%）之稅率計算。海外利得稅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

利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簡明綜合收益表扣除之持續經營業務應佔稅項金額相當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重新呈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5.2 35.1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  - 0.4 
  ________ ________ 

   35.2 35.5 
  ________ ________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2.6 5.8 

 －稅項折舊之其他暫時差異  7.0   8.1 

 －動用稅務虧損  2.7 5.8 
  ________ ________ 

   12.3 19.7 
  ________ ________ 

持續經營業務相關所得稅開支  47.5 55.2 
  ________ ________ 

 

   

已終止業務相關所得稅開支之詳情於本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2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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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財務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經重新呈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以百萬港元列示） 

持續經營業務 198.6 1,388.7 

已終止業務 253.3 (25.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451.9 1,363.5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30,373,260 1,324,843,565 

根據本公司認股權及股份獎勵計劃可予發行 

並有潛在攤薄影響之股份 5,333,537 8,002,47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1,335,706,797 1,332,846,03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並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派付之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7.7 港仙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6.5 港仙） 102.4 86.2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2 港仙（二零一一年：3.8 港仙）  56.0 50.4 

  ________ ________ 

  158.4 136.6 

  ________ ________ 

  



   - 17 - 

  

9. 待出售物業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持作出售之發展中物業  4,222.5 4,024.6 

已落成物業  110.1  203.3 

  ________ ________ 

  4,332.6 4,227.9 

  ________ ________ 

 
1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收貨款  270.8 778.5 

減：減值撥備  (0.4) (1.1) 

  ________ ________ 

應收貨款（扣除撥備）  270.4 777.4 

遞延應收租金  20.0 15.6 

應收代價  20.5 -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8.3 78.8 

  ________ ________ 

  389.2 871.8 

  ________ ________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不同之掛賬期。掛賬期按業內慣例由 30 至 90 天不等。以下為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收貨款（扣除撥

備）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尚未到期  201.4 757.0 

1 至 30 天  7.4 8.1 

31 至 90 天  2.8 8.6 

90 天以上  58.8 3.7 

  ________ ________ 

  270.4 777.4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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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付貨款  56.3 75.2 

已收物業銷售按金  517.9 117.7 

已收租金按金  131.8 126.6 

與一項期權協議有關之責任  166.5 172.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02.2 416.1 

出售附屬公司所產生之負債之撥備  94.6 - 

  ________ ________ 

  1,269.3 907.9 

  ________ ________ 

 

以下為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付貨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零至 30 天  52.2 68.1 

31 至 90 天  2.6 4.8 

90 天以上  1.5 2.3 

  ________ ________ 

  56.3 75.2 

  ________ ________ 

 

12. 已終止業務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一份協議，藉以向第三方出售其於 Gieves and Hawkes 

International (BVI) Limited 及 Marvinbond Limited（合稱「G&H 集團」）之全部權益。該兩間公司為本集團之全資附

屬公司，從事品牌產品分銷業務。上述出售事項之總代價為(i)以現金支付之初步購買價 32,500,000 英鎊及(ii)各其後購

買價期間（由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三零年）之其後購買價付款之總和。其後購買價付款總額不應超過 60,000,000 英鎊。 

 

於各其後購買價期間，買方應向本集團支付一筆其後購買價付款，其金額按買方之若干日後銷售額之某個百分比釐

定。 

 

G&H 集團之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完成。因此，簡明綜合收益表內之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呈列，以與已終

止業務之當前呈列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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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終止業務及出售附屬公司（續）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財務資料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入  63.9  104.3 

銷售成本  (31.2) (54.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0.2  (1.1) 

銷售及分銷費用  (28.9) (42.9) 

行政費用  (16.8) (30.8) 

  ________ ________ 

經營虧損  (12.8) (24.9) 

冗餘成本  (9.1) - 

財務費用  (0.1) - 

財務收入  -  0.1 

  ________ ________ 

除稅前經營虧損  (22.0) (24.8) 

稅項  (0.3) (0.4) 

  ________ ________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期內虧損  (22.3) (25.2) 

 

出售 G&H 集團之收益  275.6  - 

  ________ 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來自已終止業務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253.3  (25.2) 

  ________ ________ 

 

已終止業務應佔之現金流量淨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8.8  (31.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 (6.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3  48.9 

  ________ ________ 

淨現金流入總額  11.1  11.1 

  ________ ________ 



   - 20 - 

  

12. 已終止業務及出售附屬公司（續） 

 
於完成日期已出售之資產及負債包括： 

 

   百萬港元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4.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3.1 

存貨  57.3 

銀行結存及現金  36.6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5.7) 

應付稅項  (0.3) 

   ________ 

資產淨值  65.0  

換算儲備之變現  (3.8) 

   ________ 

已出售資產淨值  61.2  

 

代價淨額  (336.8) 

   ________ 

出售收益  275.6 

   ________ 

 

代價 

現金代價   407.8 

應收代價  21.5 

出售事項相關成本  (2.2) 

出售附屬公司之其他相關成本撥備  (90.3) 

   ________ 

代價淨額  336.8 

   ________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流量淨額 

以現金結算之代價  407.8 

出售事項相關成本  (2.2) 

所出售附屬公司之銀行結存及現金  (36.6) 

   ________ 

出售事項相關之現金流入淨額  369.0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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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結算日後發生事項 

 
(a)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集團重組及以實物方式分派對本集團概無造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b) 待股份銷售完成後，出售出售組別之收益將為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度之收益表撥入約 240,000,000 港元之預

計收益。 

 

(c)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永泰地產投資有限公司透過私人公司要約以每股 27.6 港元持

有私人公司約 98.89%（包括緊隨以實物方式後，本公司已擁有之 79.26%）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要約截止日期延

長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該收購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度為本公司儲備帶來議價收購收益約 630,000,000 港

元。 

 

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

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應聘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

務資料」之規定予以審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中期股息及記錄日期 

 

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 4.2 港仙（二零一一年：3.8 港仙）。中期

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記錄日期）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股東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一切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匯中心 26 樓，方符合資格領

取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本集團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 451,900,000 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為

1,363,500,000 港元。溢利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下降所致。本集團之收入為

652,7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為 921,500,000 港元。 

 

物業 

 

本集團物業分部包括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管理以及服務式住宅物業投資及管理。該分部於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度錄得溢利 351,500,000 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為 1,861,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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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 

 

出售懿薈餘下之兩個特色單位錄得 207,400,000 港元的收入。 

 

懿峯（本集團擁有該項目之 30%權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重新推出，獲得良好市場反應。幾乎所有於二零

零九年底預售之單位已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交付買家。 

 

本集團於銅鑼灣大坑全資擁有之優質發展項目－瑆華－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推出預售，至今已預售逾 55%

之單位。上蓋建築工程正在進行中。該項目預期於二零一四年竣工。 

 

本集團擁有位於大埔市地段第 186、187 及 188 號白石角發展項目之 15%權益。第 188 號地段溋玥．天賦海

灣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推出預售，於回顧期內已預售約 8%之單位。於本報告日期，另有 19%之單位已經出售。

同時，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推出預售以來，第 186 號地段天賦海灣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已出售其逾

45%之單位。第 187 號地段已提交批准預售之申請，而整個項目預期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三年間分階段

竣工。 

 

位於西半山的 N°1 加冕臺的地基工程進行順利。該項目由本集團全權擁有，預期於二零一四年竣工。 

 

位於紅磡高山道的住宅開發項目地盤的地基工程正如期進行，該項目是由本集團與南豐集團各佔五成權益

的合營企業共同發展。項目預期於二零一五年竣工。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南聯地產控股有限公司（「南聯」）擁有位於新加坡豪華住宅發展項目嘉茂園之 30%權

益，已售出 91%之單位，其中 9%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售出。 

 

物業投資及管理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南聯為本集團在香港商業、工業及零售物業方面之投資控股分支。不包括於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後出售之麗晶中心，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包括佔地 1,500,000平方呎之甲級寫字樓及

位於九龍市區佔地 700,000 平方呎之工業物業，總公平市值為 11,067,700,000 港元。 

 

Landmark East 繼續保持近百分之百的出租率，而物業租金亦持續增長。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W Square

之出租率超過 90%，而工業物業之平均出租率約為 94%。 

 

本集團擁有位於上海浦東金融及商業區陸家嘴的一項物業之五成權益。該物業正在如期建設中，並預期於

二零一三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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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式住宅物業投資及管理 

 

由 Lanson Place 管理之本集團服務式住宅物業業務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繼續錄得穩定溢利，儘管香港酒

店市場疲弱，且 Lanson Place Hotel 進行裝修工程，其平均租金仍逐漸上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上

海逸蘭‘錦麟天地’服務式公寓及北京逸蘭‘新城國際’服務式公寓均錄得入住率逾 90%。作為一家香港

豪華精品酒店，Lanson Place Hotel 一如既往獲旅客好評，更贏得多個獎項，包括亞太酒店大獎之「二零一

二年度最佳香港酒店」、《旅遊休閒》雜誌所頒發的二零一一年度旅遊大獎之「二零一一年度最佳精品酒

店」及 TripAdvisor 網站所頒發的「中國二十五間最時尚的酒店」。 

  

成衣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本集團之成衣製造業務錄得總收入 98,200,000 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為

132,800,000 港元。期內之分部虧損為 20,400,000 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錄得虧損 15,200,000 港元。期

內製造業務之分部虧損主要由於毛衣業務受季節性因素影響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本集團將其非核心品牌產品分銷業務 Gieves & Hawkes 集團之全部股本權益出售予利

邦控股有限公司。 

 

出售事項之初步購買價為 32,500,000 英鎊（約 407,800,000港元）。此外，根據現有特許經營地區的營業額

增長，本集團有權於隨後 18 年內獲得，最高為 60,000,000英鎊（約 747,000,000港元）的額外付款。 

 

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完成。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錄得出售收益 275,600,000 港元。 

 

投資活動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本集團之投資活動錄得分部溢利 38,000,000 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為

12,900,000港元。溢利主要為本集團透過南聯所持投資之股息收入及出售該等投資之收益。 

 

主要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本集團就一系列交易（「該等交易」）發出公告，讓南聯股東按溢價及全現金

變現其投資。 

 

該等交易包括下列各項： 

1. 南聯之集團重組（「集團重組」），據此，南聯之資產組合將被分為兩個實體持有：一個實體包括南

聯於麗晶中心之權益，另一實體包括南聯之全部其他現有資產（「私人公司」）； 

2. 分派私人公司之非上市股份（「以實物方式分派」）及應付所有南聯股東之特殊現金股息； 

3. 向萬科置業（香港）有限公司（「買方」）出售本集團於重組後之南聯之全部79.26%之權益（「出售

事項」）； 

4. 買方按等同本集團收到之價格，向南聯所有餘下股份進行無條件及強制性的現金要約；及 

5. 本集團就未擁有之私人公司非上市股份提出之無條件自願現金要約（「私人公司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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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南聯之獨立股東將於該等交易完成時有權就每股南聯股份獲得 34 港元。本集團旨在透過該等交

易精簡其公司架構、收窄控股公司於南聯目前所持資產組合之折讓及增強本集團之財務實力。 

 

南聯之獨立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九日批准集團重組、以實物方式分派及支付特殊現金股息。本公司之股

東已批准出售事項及私人公司要約。 

  

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完成。 

 

私人公司要約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開始，而截止日期延長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合共為 15,917,8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382,700,000 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期內溢利 506,500,000 港元及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之公平價

值收益 136,300,000 港元（經抵銷派發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 102,600,000 港元及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支付

非控股股東股息 25,300,000 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淨額（即銀行貸款及其他長期貸款總額減銀行結存及現金）為

3,081,6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12,100,000 港元），佔本集團資產淨值 19.4%（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4%)。借款淨額及負債比率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就出售附屬公司

及物業銷售應收款項收到出售所得款項所致。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為 1,942,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976,600,000 港元），增加 965,800,000 港元，而銀行貸款總額水平不變，仍為 5,024,0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53,200,000港元）。本集團約有 58.2% 之銀行貸款毋須於一年內償

還。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除定期貸款融資外，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融資超過 2,017,500,000 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91,700,000 港元）。 

 

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利息主要以浮動息率計息。 

 

外幣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經營業務，因此本集團須承受之外匯波動風險十分輕微。本集團主要以港元、人民幣、

美元及英鎊進行其業務。對於以其他外幣進行之交易，本集團將密切監測其風險，並於適當時對沖至合理

水平。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聯營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提供之墊款包括已作為聯營公司╱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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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貸款融資之後償貸款1,971,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92,600,000港元）。本集團向

聯營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提供之墊款包括已轉讓之1,971,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92,600,000港元），而本集團於該等聯營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實益擁有之股份已抵押予財務機構。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取得信貸融資之擔保，已抵押賬面值分別為若干投資物業12,782,700,000

港元、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36,200,000港元、可供出售金融資產236,100,000港元、持有至到期之投資

64,300,000港元、待出售物業4,222,500,000港元、已抵押銀行存款800,000港元與按金及貸款應收款項

295,600,000港元及持作出售之資產 1,066,000,000港元。 

 

 

前景 

 

全球經濟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的餘下期間持續波動不穩，導致中國內地及香港經濟增長放緩。新政府房屋

政策為香港物業市場增添不明朗因素。然而，鑑於香港經濟基本因素穩健，市場需求穩定，低息環境持續，

加上政府可能會增加土地供應，我們對香港物業市場仍持審慎樂觀態度。 

 

有關南聯的企業活動的財務影響待審計後將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全面反映，包括估計出售盈利約

240,000,000港元，以及股東權益增加約630,000,000港元。 

 

物業發展業務方面，「懿峯」、「天賦海灣」及「嘉茂園」的銷售將帶動下半年度的盈利及現金流。預期

「天賦海灣」各期項目將於第四季獲發入伙紙，屆時所有已售單位及新銷售之收益及溢利將確認入賬。本

集團將視乎市況，重新推售「瑆華」及推出位於半山的「N°1加冕臺」之預售。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市場動態，

以適時推出項目，並把握收購機遇，以擴充土地儲備，為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由於寫字樓供應緊絀，企業在傳統商業地區以外租用辦公室的趨勢，加上東九龍的發展，預期本集團的投

資物業業務將受惠於殷切的需求。Landmark East及其他物業之續約租金可能會進一步上升，而出租率亦會

持續高企。我們預期本集團精品酒店及服務式公寓的靈活組合，將繼續帶來理想的經營表現。展望未來，

Lanson Place將在區內積極物色投資及管理機遇，以進一步拓展業務。 

 

撇除不可預見的情況，由於發展項目盈利的入賬及經常性收入增加，預期二零一二年度全年將取得理想的

業績。憑藉強化的企業平台及資產負債狀況，我們將保持警惕並密切留意市場的任何短期波動，致力執行

本集團的項目並把握拓展機遇。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聘有1,700名職工。本集團根據市場上普遍之薪酬水平、個人專長及表

現，為僱員提供全面之薪酬及福利計劃。本集團透過一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向所有香港僱員提供退休福利。

此外，本集團亦為屬下若干香港附屬公司之合資格僱員設立一項定額額外供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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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包括董事）合資格參加本公司之認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根據有關計劃，認股權及獎勵股份一

般可於十年內分期行使。 

 

企業管治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之守則條文，惟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

細則及本公司採納之內部政策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任何因填補臨時空缺而獲董事會委任之董事或任何新增之董事會成員可任職至本

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屆時彼可膺選連任，且三分之一或數目接近三分之一之董事須於每屆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除外）。 

 

本公司政策規定，對於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並未規定須於上屆獲選後第三年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之任

何董事（包括主席或董事總經理），本公司將提醒其自願退任。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上述政策，所有董事將至少每三年退任一次。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已實施該等準則並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就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5.1

至A.5.4而言，本公司並無設立提名委員會。目前，由於董事會負責不時檢討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

並委任新董事以確保其具備均衡的技能及經驗組合，符合本公司業務之要求，故本公司認為不必要設立提

名委員會。就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而言，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郭炳聯及駱思榮由於其他業務工作

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在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均

全面遵守載於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

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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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報告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亦可分別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

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wingtaiproperties.com內查閱。 

 

 

承董事會命 

永泰地產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 

                                                       馮靜雯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鄭維志、鄭維新、鄭文彪、周偉偉及區慶麟 

 

非執行董事： 

郭炳聯、容永忠（彼亦為郭炳聯之替任董事）、康百祥及吳德偉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世民、方鏗、楊傑聖 


